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 

缅甸联邦政府关于确定三国交界点的协定* 

 

（1994 年 4 月 8 日签订于仰光并于 1995 年 10 月 11 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从维护三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出发，为巩固和发展三国睦邻友好关系，遵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为把中老缅三国交界处建成永久和平和友好合

作的地区，通过友好协商，决定缔结本协定，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一、缔约三方商定，中老缅三国交界点位于南腊河与澜沧江／湄公河水流中心线相交处

以南水流中心线上的中老边界线与澜沧江／湄公河主航道（最深处）相交处。南腊河与澜沧

江／湄公河水流中心线相交处以南至三国交界点为中缅边界线。在三国交界点的澜沧江／湄

公河两岸各树立一棵界桩（界桩规格式样见附件一）。中老缅三国交界点１号界桩（中老４

５号界桩）位于东经１０１度０８分４０．５秒，北纬２１度３３分５２．４秒的澜沧江／

湄公河东岸中老边界线上，该界桩距三国交界点１１１．６米，磁方位角２１８度０３分；

中老缅三国交界点２号界桩（中缅２４５号界桩）位于东经１０１度０８分３６．６秒，北

纬２１度３３分４７．４秒的澜沧江／湄公河西岸缅方境内，该界桩距三国交界点７８．６

６米，磁方位角３８度０３分。 

  二、本条所述三国交界处的国界线和界桩，用红线标明在三方代表签署的本协定所附的

比例尺为一比五千的附图上。从图上量得三国交界点经纬度为东经１０１度０８分３８．２

秒，北纬２１度３３分４９．５秒。 

  三、本协定附图采用由中方建立的独立坐标系，界桩坐标是根据实测数据归算到附图上

的。 

第二条 

  一、缔约三方对界桩应加以维护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界桩被移动、损坏或毁失。

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另立新的界桩。 

  二、位于澜沧江／湄公河东岸中老边界线上的界桩由中老方负责维护和维修；位于澜沧

江／湄公河西岸缅方境内的界桩由缅方负责维护和维修。 

  三、如果一方发现界桩已被移动、损坏或毁失，应尽速通知其他两方，负责维护和维修

该界桩的一方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其他两方在场的情况下，在原址按原规定的规格予以恢

复、修理或重建。 

  四、对于界桩的恢复、修理和重建，三方应共同作成记录。如需另行选择地点树立界桩，

三方应就此签订文件，说明该界桩的位置和三国交界点距该界桩的距离和方位。上述文件经

三方签署后即成为本协定的附件。 

第三条 

本协定须经三方根据各自国内法律程序批准或核准，并自互换批准书或核准书之日起生

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四月八日在仰光签订，一式三份，每份都用中文、老文、缅文和英

文写成，四种文本同等作准。 



  附件一：中老缅三国交界点界桩式样图（略） 

  


